
新北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101 年第 7 次會議紀錄 

時間：101 年 3月 5日(星期一)上午 9時 30 分 

地點：本府 26 樓環境保護局第 2會議室 

主席：劉副主任委員和然（第 2案：陳委員俊成）     紀錄：孫忠偉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無修正意見，會議紀錄確認備查。 

參、審議案件： 

案一、「新北市新莊區中原段 198 地號集合住宅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第 1
次審查會，結論：請依委員（單位）意見補正後，再送委員會審查，並依

正面表列要求項目，詳實釐清，俾利審議通過之具體依據： 

項次 正面表列要求項目 

1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係應就環境承載力、容受力進行審查，然本委員會受

限於開發計畫依其他都市計畫、都市設計審議、土管要點或建築法等相

關規定核給之建築規模現況下，就其對環境衝擊、污染防制及因應措施

等進行審查，開發單位應確實依本委員會審議事項執行，至於涉及其他

相關法令，仍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本權責依法辦理。 

2 
應承諾取得銀級候選綠建築證書及綠建築標章，候選證書應於放樣勘驗

前取得，綠建築標章應於取得使用執照後 6 個月內取得，並應定期提報

綠色採購相關資料。 

3 應承諾本建案銷售時不得有張貼小廣告、看板等違規行為。 

4 

本案實設容積率高達 564.2％，請依都市計畫法重新定義各項名詞及補

充其數量（總樓地板面積與各細項面積）、內容等；另容積移轉、停車

獎勵、開放空間獎勵等其必要性亦應說明；又周邊開發案容積應以表格

列出。 

5 
本案為重劃區，停車位需求應由政府公部門負責規劃，恐不宜僅由業者

以停獎方式辦理，故請以本重劃區周邊其他開發案停車獎勵車位與實際

營運狀況，補充分析其必要性（以 300 公尺為範圍）。 

6 
本案細部計畫區內公共設施規劃是否符合都市計畫法第 45 條有關公

園、遊樂場、體育場、廣場及綠地應留設 10％之規定，應補充納入以

檢討本案容積之適宜性。 

7 
游泳池管理維護計畫應詳實補充（含水量、水質檢測項目、排放水處理、

對策等）。 

8 雨水回收系統應增設消毒設備，雨水回收計算，應再檢視詳實補充。 



項次 正面表列要求項目 

9 
環境監測頻率於施工期間應修正為每月一次，並納入施工安全監測項目

（含監測位置圖示及地下水觀測井、位置等），且應補充具體可行之地

質安全措施（因本區地質鬆軟）。 

10 
交通評估應再補充修正，且納入路段監測（尤其福美街應納入），並補

充平均車速影響分析等。 

11 
容積移轉應補充移出容積之項目、位置、經費等，若非屬本細部計畫區

範圍，則不宜納入；另應補充其對公共利益與環境友善之效益。 

12 
棄土場址選擇、棄土方量及作業時間等，應再檢視補充。另泥漿處理應

有完整規劃方案。 

13 本案每單位面積棄土方量偏高，應再檢討降低棄土方量。 

14 現勘意見回覆圖表應確實檢附。 

15 本案周邊鄰近學校、施工期間應避免影響學校作息。 

 
案二、「變更中和都市計畫（部分乙種工業區為住宅區、公園用地及公園兼兒童

遊樂場用地）【健康段 314 地號等 4 筆土地（原健康段 314 地號等 34 筆土

地）】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第 2 次審查會，結論：請依委員（單位）

意見補正後，再送委員會審查，並依正面表列要求項目，詳實釐清，俾利

審議通過之具體依據： 

項次 正面表列要求項目 

1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係應就環境承載力、容受力進行審查，然本委員會受

限於開發計畫依其他都市計畫、都市設計審議、土管要點或建築法等相

關規定核給之建築規模現況下，就其對環境衝擊、污染防制及因應措施

等進行審查，開發單位應確實依本委員會審議事項執行，至於涉及其他

相關法令，仍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本權責依法辦理。 

2 
應承諾取得銀級候選綠建築證書及綠建築標章，候選證書應於放樣勘驗

前取得，綠建築標章應於取得使用執照後 6 個月內取得，並應定期提報

綠色採購相關資料。且綠色城市審議規範各項分析，亦應再檢視修正。 

3 應承諾本建案銷售時不得有張貼小廣告、看板等違規行為。 

4 
本次變更理由為何？應詳述，其必要性應補充。本次戶數增加、人口數

減少、停車位大幅增加、樓高增加等，但容積不變，亦應補充說明。另

請補充引進人口數、車位變更計算等。 

5 
停車位規劃依都市設計審議規劃 1 戶 1 車位，是否過多？且應考量納入

捷運設施停車位折減比率，並說明與捷運環狀線施工、營運期程關聯及

因應措施。 

6 
棄土增量建議降低，並補充區內土方暫存區位置及管理措施；另泥漿處

理應補充完整計畫。 

7 
本案細部計畫區是否符合都市計畫法第 45 條其公共設施規劃達 10%之

規定。 

8 本報告書前後數字不一致，應確認修正；另圖 2.2.4-1 等圖面不明無法



項次 正面表列要求項目 
辨識，應加強撰寫品質。 

9 
本案本次容積率、建蔽率並未變更增加，故總樓地板面積亦不宜大幅增

加，請檢討。 

10 停車位部分，應補充詳實公眾停車區管理維護計畫。 

 
案三、「八里垃圾掩埋場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增加穩定掩埋區之掩埋量」第

1 次審查會：因本府環境保護局將就垃圾處理再進行詳細評估規劃，故提

請撤案並經委員會同意，未予審查。 

 

肆、散會：下午 1時 30 分。 



「新北市新莊區中原段 198 地號集合住宅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

第 1 次審查會會議紀錄 

 

時間：101 年 3月 5日(星期一)上午 9時 30 分 

地點：本府 26 樓環境保護局第 2會議室 

主席：劉副主任委員和然                           紀錄：孫忠偉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綜合討論：如附件 

參、審查結論：請依委員（單位）意見補正後，再送委員會審查，並

依正面表列要求項目，詳實釐清，俾利審議通過之具體依據： 

項次 正面表列要求項目 

1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係應就環境承載力、容受力進行審查，然本委員會受

限於開發計畫依其他都市計畫、都市設計審議、土管要點或建築法等相

關規定核給之建築規模現況下，就其對環境衝擊、污染防制及因應措施

等進行審查，開發單位應確實依本委員會審議事項執行，至於涉及其他

相關法令，仍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本權責依法辦理。 

2 
應承諾取得銀級候選綠建築證書及綠建築標章，候選證書應於放樣勘驗

前取得，綠建築標章應於取得使用執照後 6 個月內取得，並應定期提報

綠色採購相關資料。 

3 應承諾本建案銷售時不得有張貼小廣告、看板等違規行為。 

4 

本案實設容積率高達 564.2％，請依都市計畫法重新定義各項名詞及補

充其數量（總樓地板面積與各細項面積）、內容等；另容積移轉、停車

獎勵、開放空間獎勵等其必要性亦應說明；又周邊開發案容積應以表格

列出。 

5 
本案為重劃區，停車位需求應由政府公部門負責規劃，恐不宜僅由業者

以停獎方式辦理，故請以本重劃區周邊其他開發案停車獎勵車位與實際

營運狀況，補充分析其必要性（以 300 公尺為範圍）。 

6 
本案細部計畫區內公共設施規劃是否符合都市計畫法第 45 條有關公

園、遊樂場、體育場、廣場及綠地應留設 10％之規定，應補充納入以

檢討本案容積之適宜性。 

7 
游泳池管理維護計畫應詳實補充（含水量、水質檢測項目、排放水處理、

對策等）。 

8 雨水回收系統應增設消毒設備，雨水回收計算，應再檢視詳實補充。 

9 環境監測頻率於施工期間應修正為每月一次，並納入施工安全監測項目



項次 正面表列要求項目 
（含監測位置圖示及地下水觀測井、位置等），且應補充具體可行之地

質安全措施（因本區地質鬆軟）。 

10 
交通評估應再補充修正，且納入路段監測（尤其福美街應納入），並補

充平均車速影響分析等。 

11 
容積移轉應補充移出容積之項目、位置、經費等，若非屬本細部計畫區

範圍，則不宜納入；另應補充其對公共利益與環境友善之效益。 

12 
棄土場址選擇、棄土方量及作業時間等，應再檢視補充。另泥漿處理應

有完整規劃方案。 

13 本案每單位面積棄土方量偏高，應再檢討降低棄土方量。 

14 現勘意見回覆圖表應確實檢附。 

15 本案周邊鄰近學校、施工期間應避免影響學校作息。 

 

肆、結束：上午 11 時 50 分。 



附件 

壹、委員審查意見 

一、 本基地鄰近捷運站，應檢討法定停車位之可能折減率，但反而申請獎勵車

位 72 席，若真有必要性，建議由政府設置公共停車位解決之，否則本案

若要增設這些停車位，不應該再申請獎勵容積，引進更多之人口數，對環

境造成負面之影響。 

二、 移入容積與容積移轉是否相同，若相同應將捐贈土地之地基、地號及面

積，加以說明。並請就大尺度及小尺度之申請容積移入理由加以說明，是

否為都審會對區域景觀（風貌）整體規劃方案。 

三、 收集雨量之計算方式，集雨面積 7,575 ㎡，比基地面積 4,082 ㎡大，其理

由請說明。 

四、 請說明設置游泳池之必要性？每日更換水量 2%，每月更換 60%之水量，是

否可以維持游泳池水質之清潔。溢流水排入雨水回收系統，是否需增設消

毒單元？排入公共下水道之污水量為何？ 

五、 移入容積之內容宜有說明。 

六、 總用水量說明出現 310 及 159.3 m3/d 之不同數據，污水量為 245 m3/d，

雨水貯留利用率 8.04%之計算應檢討確認，用水與污水量也應有其合理之

關連性。 

七、 雨水回收之處理應有消毒處理，以符大腸桿菌群之規範。 

八、 施工階段環境監測頻率，按例每月一次，本案地下開挖完成後改為每季一

次請斟酌。 

九、 請補列免計容積之細項。 

十、 缺圖 5.9-1（P.7 或 P.5-27，開挖配置詳圖）；基樁是否為點承樁？ 

十一、 施工期間安全監測觀測的位置平面圖應予補上。 

十二、 缺地下水位觀測井，基礎開挖施工期間應觀測地下水位。 

十三、 噪音評估中應加列破除地表混凝土層等之機具。 

十四、 本基地地表附近大都是甚為疏鬆之砂質粉土層或粉土質砂層（SPT-N 值

為 2 或 3），地震時建物四周留設之部分開放空間（花園等）之液化問題

仍須注意（如地下水位上升又碰上地震）。 

十五、 名詞定義請再釐清，表格請重新擬定（或計算）。例如，法定容積為指

「都市計畫細部計畫規定之各種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之容積」，實設

容積乃指「法定容積加上各式獎勵容積及容積移轉後之實際設計容積」。 

十六、 移入容積為 5,225.7 ㎡，請說明這些容積的來源（來自何處），及其不

同之類別。 

十七、 本案所屬都市計畫區之公園、體育場所、綠地、廣場及兒童遊樂場五種

用地面積，是否符合都市計畫法第 45 條之規定？請分別明述。 

十八、 建議獎勵車位 72 席提供 1~3 樓餐飲店舖顧客與事務所洽公使用，以減



少交通衝擊並符合獎勵精神。 

十九、 移入容積之來源及對公共利益或環境友善之貢獻請補充說明。 

二十、 福美街之交通量除本基地之用戶外，應加入附近居民使用本案之停車場

之衍生交通量，以確認交通衝擊之影響，並以平均車速影響為指標。 

二十一、 請補充 6.5 萬方餘土之詳細計算。 

二十二、 目前餘土量每單位樓地板面積產生約 1.6 m3，較為偏高，應有較積極

餘土減量作為。例如降低開挖深度、基地內園藝造景平衡使用等。 

二十三、 本案地下開挖 5 層，開挖深度 19.8m，每樓層平均高度近 4m，明顯偏

高！ 

二十四、 本案共設停車位 254 席（含停獎 72 席），公眾停車是否真有需求？請

補充鄰近大樓公眾停車位使用率。 

二十五、 本案能否承諾施工期間噪音、空污、水污之罰單在一定數量以下？ 

二十六、 雨水回收集水面積與集水量之計算請再確認。立面集水與地面集水是

否須同時存在？ 

二十七、 本件容積因獎勵政策有移入容積，因此有地下室 5 層之深度開挖且有

34 樓之高樓建築，並引進占頭前里人口數 23.3%，及設籍 9%人口，造

成對於環境之衝擊。 

二十八、 因此本案地下水屬為 5.46~8.66 公尺卻開挖 19.8m，用的工法及安全

性應說明。 

二十九、 且如能少挖地下室，亦可減少棄土、開挖之噪音、污染。 

三十、 高樓建物之風場、日照與附近建物習習相關，如只以單一建物評估顯然

不足說服，應補充。 

三十一、 99 年 7 月 13 日召開之公說會當時係規劃蓋 37 層，何以現為 34 層應

說明原委。 

三十二、 P.7-61 進駐人口應不包含客戶。 

三十三、 各項公共設施應補充說明，因附近陸續開發案高達 40 案，公共設施

是否足敷使用。 

三十四、 雨水回收除水量達要求外，亦應考量節能減碳之要求，另水利署亦有

雨水回收再利用相關水質建議參考值及注意事項，宜加參考。 

三十五、 游泳池之設置宜配合政府旱季來臨時停止使用，減少水資源之浪費。 

三十六、 植栽綠化、喬木之選擇宜以本土樹種為主，並以固碳量大及提供多樣

性動物棲息為主。 

三十七、 剩餘土石方之處理應依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要點之規定確實辦理。 

貳、民眾參與意見 

陳議員科名 

針對本案開發單位對意見之回應，說明如下： 



一、本案因獎勵面積過大，而且主要用途與使用分區相違背，商業用途之比例

相對偏低。而一路之隔之副都心地區同為重劃區，即有商業區之商業用途

需達二分之一以上之規定。同一新北市相鄰地區竟有如此大之差異，請審

議單位多加考量。 

二、本案既已申請綠建築標章，希望主辦機關能確實監督，落實設置以免失其

原意。 

三、關於交通衝擊評估問題，本席尊重交通局及交通技師之專業，但也請相關

單位於評估時不要以「最低標準」作為審查依據，應考量本區未來為新北

市之示範區觀點切入。 

四、本席提出所謂臨時停車需求是臨時、短暫之需求，亦是因為本案設置餐飲

服務設施且具相當規模而衍生，並非內化納入地下停車空間即可解決。試

問至餐廳用餐之客人可能搭車至地下停車空間再至樓上層用餐嗎？開發單

位回應說法似乎不合邏輯；不可能因為影響相關開放空間獎勵面積而造成

未來交通之負擔，此點其他審查委員亦有所顧慮，請開發單位應明確說明

解決方案。 

針對本案另為意見如下： 

一、本案申請停車獎勵其比例為 13.78%，已驅近於本區其他建案之一般水準，

但依「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及「頭前地區都市計設計審議原則」，停

獎樓層以設置於地下一層為原則，本案現停獎車位設置已超過地下一層，

請開發單位及主管機關對獎勵放寬之依據及理由詳加說明。 

二、依據建築技術規則第 90 條規定：「六層以上，或建築物使用類組為 A、B、D、

E、F、G 類及 H-1 組用途使用之樓地板面積合計超過 500 平方公尺者，除其

直通樓梯於避難層之出入口直接開向道路或避難用通路者外，應在避難層

之適當位置，開設二處以上不同方向之出入口。」本案二至三層餐飲空間

屬 B 類或 G 類，使用面積已超出上述規定，但實際上並未設置二處以上不

同方向之出入口，請開發單位詳細檢討，以符法令規定。 

三、本案地面層排煙室經由自行車停車場連通戶外，自行車停車場應不得兼用

梯廳，請開發單位詳細檢討，以符法令規定。 

參、機關審查意見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一、 土石方數量須確實（約 6.5m3）核算，其去向共 9 家，可否依土質條件決

定合法收容場所確實去向；另泥漿管理處置、去向、路線及土地管理請詳

實。 

二、 本案基地鄰學校，施工期間對於學校行事歷行事項有無影響學校教學，另

大樓與捷運環狀軌距 13.2ｍ，大樓對未來捷運設施施工營運時，對於振

動噪音有無因應。 



三、 開放空間及停獎停車應承諾供公眾通行及使用。另綠建築標章承諾期限應

如期達成。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一、 報告書 7-55 頁圖 7.4.3-3，本案基地申請停車獎勵，停車位使用者通常

不會步行太遠距離，考量停車位便利性及可及性，請重新將範圍定為周

遭 300 公尺內，並將 300 公尺範圍內之開發案獎勵停車數量皆納入分析，

且確認該調查內容正確詳實。 

二、 報告書 5-17 頁，考量行車安全性，建議獎勵車位專用坡道與法定自設專

用坡道岔口處應留設緩衝空間，機車坡道於岔口處也應留設緩衝空間。 

三、 報告書 5-17 頁，停車空間標示牌面及數量顯示器是否影響視線，請說明

並檢討設置位置。 

四、 臨停車位及裝卸車位似不宜由法定停車位及獎勵停車位提供。 

五、 報告書 8-9 頁鼓勵住戶搭乘大眾運輸部分皆說明以「建議管委會…」等，

並無法確認是否能夠實行，請提出較具成效之作法，另請將報告書 8-8

及 8-9 頁營運期間交通運輸改善對策（包括停車場規劃、營運計畫及鼓

勵大眾運輸等）納入住戶管理公約中，並確實依報告書內容執行。 

六、 請確認報告書內各章節內容一致，另交評報告書請一併依審查意見修正。 

七、 自行車車位建議設置車架。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書面意見） 

計算各使用用途污水量免四捨五入，及計算平均日污水量免再乘安全係數。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書面意見） 

本案範圍無位屬古蹟保存區、歷史建築、古蹟所在地鄰近地區、古蹟保存區鄰

接地、文化景觀保存區或史前遺址，惟若於施工期間發現文化資產埋藏，請依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50 條規定立即停止工程或開發行為，並報新北市政府處理。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一、 本案申請停車獎勵，請補充供開放公眾停車之營運、管理方式，並納入

未來銷售及移交管委會等相關文件中。 

二、 報告書第五章本文、附表五及表 5.3-1 不一致處請釐清並修正。 

三、 請再檢討設置游泳池之必要性，另請說明是否可提供附近學校教學使用。 

四、 依報告書評估內容，本案基地附近停車容量已屬飽和，故應審慎規劃施

工期間施工車輛及工程人員車輛停放方式，以避免影響周遭停車現況。 

五、 請說明電動汽車停車位位置及數量。 

六、 施工安全監測請納入環境監測計畫。 

七、 機車停車位均設於地下 1 層，住戶與獎勵車位使用民眾動線如何區隔？ 

八、 地面層設置 128 席自行車位之配置如何？空間是否足夠及是否符合相關

法令規定。 



「變更中和都市計畫（部分乙種工業區為住宅區、公園用地及公園兼

兒童遊樂場用地）【健康段 314 地號等 4 筆土地（原健康段 314 地號

等 34 筆土地）】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第 2 次審查會會議紀錄 

時間：101 年 3月 5日(星期一)上午 11 時 50 分 

地點：本府 26 樓環境保護局第 2會議室 

主席：陳委員俊成                               紀錄：孫忠偉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綜合討論：如附件 

參、審查結論：請依委員（單位）意見補正後，再送委員會審查，並

依正面表列要求項目，詳實釐清，俾利審議通過之具體依據： 
項次 正面表列要求項目 

1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係應就環境承載力、容受力進行審查，然本委員會受

限於開發計畫依其他都市計畫、都市設計審議、土管要點或建築法等相

關規定核給之建築規模現況下，就其對環境衝擊、污染防制及因應措施

等進行審查，開發單位應確實依本委員會審議事項執行，至於涉及其他

相關法令，仍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本權責依法辦理。 

2 
應承諾取得銀級候選綠建築證書及綠建築標章，候選證書應於放樣勘驗

前取得，綠建築標章應於取得使用執照後 6 個月內取得，並應定期提報

綠色採購相關資料。且綠色城市審議規範各項分析，亦應再檢視修正。 

3 應承諾本建案銷售時不得有張貼小廣告、看板等違規行為。 

4 
本次變更理由為何？應詳述，其必要性應補充。本次戶數增加、人口數

減少、停車位大幅增加、樓高增加等，但容積不變，亦應補充說明。另

請補充引進人口數、車位變更計算等。 

5 
停車位規劃依都市設計審議規劃 1 戶 1 車位，是否過多？且應考量納入

捷運設施停車位折減比率，並說明與捷運環狀線施工、營運期程關聯及

因應措施。 

6 
棄土增量建議降低，並補充區內土方暫存區位置及管理措施；另泥漿處

理應補充完整計畫。 

7 
本案細部計畫區是否符合都市計畫法第 45 條其公共設施規劃達 10%之

規定。 

8 
本報告書前後數字不一致，應確認修正；另圖 2.2.4-1 等圖面不明無法

辨識，應加強撰寫品質。 

9 
本案本次容積率、建蔽率並未變更增加，故總樓地板面積亦不宜大幅增

加，請檢討。 

10 停車位部分，應補充詳實公眾停車區管理維護計畫。 

肆、結束：下午 1 時 30 分。 



附件 

壹、委員審查意見 

一、 由 7 棟 21 層降為 4 棟 29 層，建蔽率則由 27%降為 26.53%，增加綠地面積

及公共空間，有正面影響，但建蔽率減少不成比例？ 

二、 本案戶數由 295 戶增加 598 戶，共增加 303 戶，理論上引進人口數應會增

加，但變更後認為人口數不變甚至減少，請將計算方式加以說明？ 

三、 原停車位數之法定席數如何計算？為何實設容積面積及人口數不變，變更

後停車席數會增加之原因？增加車位席數，增加地下層開挖強度及增加本

住宅區車輛出入之車次。 

四、 地下室增加一層，開挖深度說明書出現 13.6 及 14.1m 不同，因此影響土

方開挖之增加量之計算，應請確認。 

五、 總樓地板面積增加約 7000 ㎡，實際引進人口減少 748 人，因此總樓地板

面積不宜大幅增加。 

六、 一般水泥改用白水泥，可行性如何？其與溫室氣體之關聯性請補充說明。 

七、 P.2-13，圖 2.2.4-2 中數字仍模糊不清，圖 2-2.4-1 亦同。 

八、 簡報 P.12 中提及開挖深度增加，所指為何？請說明確實之開挖深度。 

九、 本基地豈盤傾斜，軟弱厚度差異大，應注意不均勻沉陷問題。 

十、 土方量本次增加九千立方公尺，建議就基地內各規劃配置，朝控填平衡，

土方減量設計。 

十一、 本案舊廠房拆除之廢棄物回收及噪音控制規劃請補充說明。 

十二、 本次變更戶數與停車位數應以原環說標準之量體為上限內進行變更規

劃，以免衝擊原交通與用水污水之相關資源與污染之總量。 

十三、 同一本環說書，對引進人口數推估計算應一致！ 

十四、 本案建蔽率由 27%降為 26.53%，原 7 棟 21 層降為 4 棟 29 層，但總容積

樓地板面積不變？請再確認（表 2.2.4-1 增加 7020.41 ㎡）。 

十五、 本案地下停車層高度達 3~3.6m，請評估降低高度之可行性，以降低外運

土方開挖量。另本次變更開挖深度增加 4.5m，而非 2.1m。 

十六、 本案開挖餘土部份於基地內平衡使用，值得鼓勵，但應有土方暫存規

劃。 

十七、 本案開發與捷運環狀線通車期程之關聯性？在通車前本案對交通衝擊

之因應？ 

十八、 本案區域汽車供需比接近 1，又鄰近捷運站，是否需要如此多汽車停車

位數規劃？ 

十九、 環說書中數處有數據不一致情形，請修正。 

二十、 風場之圖表建議以彩色標示（P.3-37.3-38）。 

二十一、 公共設施檢討部分，建議國中、小部分不應寫，「未達最小規模，不

予劃設」而是應標示距離基地位置有幾所國中、小，距離若干？P.3-43 



二十二、 且公共設施應加註醫療設施供給之檢討。 

二十三、 大樓層數由 21 樓增加為 29 樓，多了 8 層，其景觀及風場之影響，請

予說明。 

二十四、 污水處理設施位於地下三層，有關噪音及臭味與緊急備用 pump 應予

考量。 

二十五、 有關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率應達 40%以上，未有具體之說明。 

貳、機關審查意見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一、 公園用地與公(兒)開發期程與本案基地工程興建期程有何關係，請補充。 

二、 泥漿管理仍請詳實記載數量及工地現場，施工載送機具、路線棄置地點

的管理方式，請補充。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一、 報告書 P2-19 敘明停車空間以市府核定之交通影響評估報告書內容所規

定之停車位為準，請修正為以相關審議程序確定之停車位為準，並取消「依

據目前提送審查中之本計畫交通影響分析報告」文字。 

二、 報告書 P3-18 中說明三基地開發後，對週遭道路交通影響顯著，並於 P4-5

表 4.1-1 表示未來將提送區域交通改善計畫，此作法並不恰當，請於本階

段即提出具體改善措施並評估成效。 

三、 交通監測部分建議增加基地周邊主要路口與路段尖峰流量監測資料（服務

水準以尖峰小時暨旅行速率評估），並依交通部頒訂交通工程手冊與 2011

台灣公路容量手冊相關內容辦理。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書面意見） 

本案基地無位屬古蹟保存區、歷史建築、古蹟所在地鄰近地區、古蹟保存區鄰

接地、文化景觀保存區或史前遺址，惟若於施工期間發現文化資產埋藏，請依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50 條規定立即停止工程或開發行為，並報新北市政府處理。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書面意見） 

P.2-38 表 2.2.9-4 變更前後污水量增減值有誤。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一、 「新北市推動綠色城市環境影響評估審議規範」檢核表： 

1. 第 4 點：無屋頂綠化規劃資料（圖示）。 

2. 第 6 點：基地綠化面積應以實際可綠化面積估算，非法定空地面積。 

3. 第 8 點：無綠建材使用之具體內容。 

4. 第 10 點：透水鋪面之內容欠具體。 

5. 第 12 點：無電動汽機車位之數量及位置；另雖電動汽車充電之規格不

一，惟可採預留管線之方式辦理，電動機車則可逕設充電插座。 



二、 餘土收容場址應增加運距分析，並以運距短者為優先。 

三、 原環境監測計畫中，放流水均建議增加油脂，工地噪音建議執行監測當日

施工時段連續監測。 

四、 建議預先規劃污水入公共下水道後，原污水處理廠之利用方式。 



 


